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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日向

全体委员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

通知，并于 2025年 10月 30日（周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主任

委员刘贵松先生召集，应参加委员 3人，实际参加委员 3人，符合《公司章程》

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经与会委员认真审议，表

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同意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议，全体委员认为，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

整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属激励计划规定情形，与计划初衷一致，可保障激励公

平与有效。调整严格按计划公式及逻辑执行，调整后价格合理反映期权价值，既

维护激励对象权益、避免其行权成本不合理上升，又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符

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原则。调整决策程序合规，已履行必

要流程并获股东大会授权，调整后激励计划仍能有效激励核心团队、推动公司战

略目标实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长期利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本次行

权价格调整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

同意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议，全体委员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期 12个月等待期已届满，行权时间符合规定。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剔除股

份支付费用的净利润均完成考核目标，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规范公正，743名符合

条件者对应的 756.915万份可行权期权及 29.1848元/份的行权价格（经权益分派

调整后）合规。本次行权条件成就既肯定公司经营成果，又能激励核心人员、稳

定队伍，相关流程符合法规及公司制度，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一致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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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决议。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贵松、GERALD GWONG、姚明龙

2025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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